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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超计划（定额）收费标准
  （一）根据《福清市发展和改革局 福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城区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融发改价格〔2020〕37号），超计划（定额）用水的用水户应按下列标准缴纳超计划累进加价费用：
（1）超计划（定额）用水指标不满10%（含10%）的部分，按基础水价加价15%收费；
（2）超计划（定额）用水指标10%-20%（含20%）的部分，按基础水价加价35%收费；
（3）超计划（定额）用水指标20%-30%（含30%）的部分，按基础水价加价80%收费；
（4）超计划（定额）用水指标30%以上的部分，按基础水价加价150%收费。
（二）对“两高一剩”（高耗能、高污染、产能严重过剩）用水户实行更高累进加价制度，具体超计划（定额）累进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为：
（1）超计划（定额）用水指标不满10%（含10%）的部分，按基础水价加价20%收费；
（2）超计划（定额）用水指标10%-20%（含20%）的部分，按基础水价加价45%收费；
（3）超计划（定额）用水指标20%-30%（含30%）的部分，按基础水价加价100%收费；
（4）超计划（定额）用水指标30%以上的部分，按基础水价加价180%收费。
（三）超计划（定额）用水户必须在每月足额缴纳超计划（定额）加价水费。对逾期未缴纳的，按以下标准执行：
（1）对逾期一个月以内的用水户，按日加收超计划（定额）用水加价水费1‰的违约金。
（2）对逾期一个月以上的用水户，不仅按（1）项征收违约金，并且于第二月开账日起核减计划用水指标5%，逐月递减。
（3）对逾期三个月以上的用水户，申请对此类用水户限水。
二、加价水费减免的审核方式、审核时限和审核流程
用户因下述情况导致产生超定额（计划）水量的，可于事发后3个月内凭相关证明材料向城市节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供水企业申请复核，经城市节水行政主管部门复核属实后，相应的用水量不计入超定额（计划）水量，原则上每年限减免1次。
（一）加价水费减免的审核时限
（1）申报资料齐全，符合政策规定的，市水务公司应当自受理申请日起3个工作日内派遣2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调查，并完成书面调查报告。
（3）市水务公司应当在书面调查报告完成5个工作日内发起加价水费减免审批流程。
三、水费加价减免项目办理流程
（一）受理
市水务公司对城区非居民计划用水户报送加价水费减免申报资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将现场记录申报信息，并要求申报人确认签章后，转入审核程序。
非居民计划用水户申请的加价水费减免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的，市水务公司工作人员应现场告知原因并退回所有材料。如遇其他情况，水务公司工作人员应及时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联系用水户，告知退件原因，并退回所有材料。
（二）审核程序
①水务公司需派2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调查，出具书面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应包括：
a.非居民用水户基本信息、用水情况、用水户申请加价减免的文字说明材料以及相关证明材料。
b.工作人员应对实地核实情况与用水户申报资料情况是否一致作出具体说明，详细阐述加价费用产生的原因、经过以及相关事后处理、责任认定和加价水费减免比例。
c.由2名以上工作人员分别在调查报告上手写签名。
②加价水费减免比例
a.非人为因素造成的管网破损，水量漏失的，可减免管网修复后上个月相应水量的50%加价水费。
b.厂房搬迁或用水单位性质发生变更第一个月内无法办理增加用水指标申请，可减免当月内30%加价水费。
c.抢险救灾、消防、军事演练以及其他临时公益性、应急性用水，应减免事发期间相应水量的加价水费。
d.由不可抗力因素包括自然灾害，如台风、地震、洪水、冰雹等；政府行为，如征收、征用等；社会异常事件，如战争、罢工、骚乱等。以上情况造成的管网破损，水量漏失，事发后立即采取止损措施，并及时修复的,应减免管网修复后上个月相应水量的加价水费。
e.如有特殊情况则需用水户提供相关文件作为证明材料，水务公司将按照文件内相关要求适当调整加价水费减免比例。
③调查报告完成后，工作人员需将调查报告及相关材料上报区域经理及区域负责人复核，并在调查报告上签署意见及签名。
④水务公司于每月20日前向住建局集中报送本月初审通过的申请材料。对复审通过的用户，住建局于每月30日前发函给水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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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水务公司审核通过的材料，提交至城市节水行政主管部门复核，复核通过后，由城市节水行政主管部门正式函告水务公司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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